吉林省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系列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地质灾害防范重点
（一）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
预测今年地质灾害将主要发生在白山、通化和延边地区，吉林地区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也可能发生。白山地区应重点防范临江市、长白县和靖宇县山间沟谷周边的泥石流。通化地区应重点防范东昌区、二道江区、集安市、通化县的崩塌。延边地区应重点防范国道302延吉—安图段、延吉市五道水库周边的崩塌，珲春市采空区的地面塌陷，敦化市、图们市、汪清县山区的泥石流。吉林地区应重点防范国道334桦甸段，桦甸市北部和东部、蛟河市东部和南部县级公路沿线的崩塌，永吉县口前镇的泥石流。辽源地区重点防范采空区的地面塌陷。
（二）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5-6月份地质灾害诱发因素以降雨为主，预测发生灾害可能性中等，规模以小型为主，重点防范较长时间持续降雨引发灾害。7-8月份为地质灾害高发期,降雨等因素诱发灾害可能性较大，规模以小型为主，重点防范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注意防范东部山区公路沿线和长白山等旅游区地质灾害。9-10月份在主汛期连续降雨后，岩土体高度饱和，可能引发灾害，预测发生灾害可能性较小，重点防范东部山区高陡边坡。11-12月份地质灾害诱发因素以冻融冻胀等为主，预测发生灾害可能性较小，规模以小型为主，重点防范公路两侧边坡、陡崖可能发生的崩塌灾害。
二、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夯实相关行业部门职责。各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按照职责落实有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重要信息、突发事件及时通报、快速反应，实现防灾信息与部门工作间的充分衔接，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格局。
（二）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各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扎实做好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及时掌握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动态变化。要加强强降雨期间人员密集区、在建工地、工矿企业、临时工棚、切坡建房、景区等重点地区地质灾害排查，对发现的风险隐患要及时处置。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相关行业部门开展隐患点动态更新，同步纳入监测预警系统。 
（三）提升地质灾害技防能力。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管理、地震等部门会商研判，做到省-市-县逐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和防灾建议。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风险预警两个系统实战化应用，不断提升地质灾害监测和预警能力。有针对性选取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统筹部署监测设备，提升专业监测覆盖范围与覆盖质量。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公众号、短视频等官方媒体，拓宽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区分形式和内容，第一时间直达属地政府、行业部门、一线防灾责任人、群测群防员及受威胁群众，为基层政府和行业部门开展地灾防御提决策供技术支持，为及时采取有效防灾措施赢得宝贵时间。
（四）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按照“宜治则治、宜搬则搬”原则，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避让搬迁和工程治理。通过实施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努力让“应搬、想搬、配合搬”的群众尽早搬离地质灾害风险区。加强对2026年度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项目的管理，督导项目参建单位按照时限要求做好建设实施、监督检查、责任落实、归档移交等项目全周期管理工作，保证工程质量，提升资金效益。各地应根据灾情、险情、地灾防御趋势等实际情况，提早针对性谋划避险搬迁、工程治理、监测预警、调查评价等地灾防治项目，完善前期工作，及时纳入国家或省地灾防治项目储备库，通过专项资金支持，尽早减除隐患威胁，不断提升地灾防治能力和水平。对已投入使用的防治工程，各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进行逐点位“拉网式”巡检，采取清淤、加固、修缮等措施进行维护，确保防治工程长期稳定运行并持续发挥防灾减灾功能。
（五）完善基层群测群防体系。各地要持续完善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盖的群测群防体系，探索构建地质灾害风险区群测群防管控体系，汛前将防灾责任和监测责任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加强对防灾责任人、群测群防员的专业培训，及时制发防灾明白卡、避险明白卡，设立警示标识。及时更新群测群防网络信息，为精准研判、精准处置提供坚实基础。
（六）强化地灾防御响应能力。要及时修订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实现流程化、清单化管理，提升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临灾预警“叫应”，预警期相关行政人员、基层防治单位责任人和监测员要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运用短信微信、鸣锣吹哨、应急广播、敲门入户等手段，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社到户到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与专业技术单位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发挥地勘单位技术优势，补强基层防灾力量短板，增强专业化地质灾害防御和响应能力，坚持专业队伍常态驻守和重点地区专项驻守相结合，充分发挥专业技术队伍“驻县包乡”支撑服务作用。
（七）加强防灾宣传培训演练。各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将地质灾害防治法律法规、科学知识纳入宣传培训计划，因地制宜制作科普宣传作品，采编典型案例、事迹，创作宣传海报、科普短视频、宣传片、纪录片等，常态化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活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应紧密对接属地防指，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临灾避险演练，确保重要隐患点汛期前至少组织开展1次临灾避险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防御响应、临灾避险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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